
在另一个案例中，养老院被判
无需担责。

入住北京某养老院的范某在
早上起床时突然摔倒受伤。经诊
断，范某身体有三处骨折、气管炎、
脑梗死、糖尿病等多项病症，在经
历了多次住院后，范某去世。家属
认为，老人的过世与其两年前在养
老机构摔伤有直接关系，遂起诉养
老院索赔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
偿金等总计65万余元。

养老院认为，老人从摔伤至去
世有两年多，无法证明这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而且，老人入院时经自
理能力评测为完全自理等级。养老
院提供的服务项目中也不包括协助

起床、穿脱衣等，老人是因为自己的
原因摔伤的，不存在护理问题。

养老院提供的巡视工作记录
显示，老人在摔倒前一天中午，曾
自觉全身不适。工作人员检查发
现，老人有口角轻度歪斜，左侧肢
体无力，当即通知了家属并呼叫
999。但家属最终拒绝带老人去医
院检查，并签字承诺如果老人发生
任何情况与养老院无关。

综合上述情况，法院认为养老
机构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驳
回了老人子女的全部诉讼请求。
但基于养老院对老人生活起居的
注意义务，酌情判决其补偿家属5
万元。

80多岁的耿老太住在朝阳区
一家养老院。因身体疾病原因，入
住前经过养老院综合测评，耿老太
被确定为“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合
同约定养老院提供照护一级服务。

入住不到半年，有一天耿老太
在房间内独自站立穿衣时摔倒受
伤，造成身体多处骨折。经司法鉴
定，构成十级伤残。老人子女表
示，因养老院承诺24小时陪护，且
房间内有24小时监控，他们才让母
亲在此处养老。但养老机构并没
有按照合同约定的级别进行护理，
护理人员离开时也未对老人采取
约束措施，这才导致老人摔倒，多
处受伤。

但养老院认为，事发时护理人
员让耿老太坐下后，去给她洗衣

服，是老人擅自走动才摔伤的。“因
为耿老太不用坐轮椅，如果坐轮椅
会有约束带，她是可以自行移动和
行走的，并不是完全不能自理。”养
老院也很委屈。

基于合同中写明，照护一级服
务下养老院有为老人穿衣、扣扣
子、更换衣服、系鞋带等照顾义务，
还有防止老人跌倒、坠床的义务，
法院认为养老院未尽到义务，导致
耿老太摔倒，构成侵权，应承担原
告的合理损失。此外，耿老太明知
自己行动不便，在未通知工作人员
及采用相应辅助器具的情况下，独
自进行超出其行动能力的动作，也
应承担责任。法院综合判断后，酌
定养老机构承担70%的责任，耿老
太自行承担30%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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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老人去养老机构安度晚年。一旦老人在养
老院跌倒摔伤，甚至导致死亡，养老院该担责几何？这是老人、家
属和养老机构都关心的问题，也往往成为各方的矛盾所在。

记者以“养老机构”和“摔伤”
作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
行检索，共查询到相关裁判文书
1100余篇。翻看文书可以发现，很
多老人是在养老院行动的过程中
摔伤的，有些就发生在老人居住的
房间内。有的老人在起床、穿衣过
程中站立不稳，或者夜里下床去洗
手间时跌倒；还有老人偷偷溜出养
老院，在外面摔倒受伤。部分老人
摔倒后因伤重、本身体弱多病、身
体恢复难度大等原因，不幸离世。

从裁判结果看，养老机构被判
承担责任的不在少数。记者梳理
发现，法院认为养老院未能尽到注
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是判决养老
院担责的主要原因。如某地养老
院一老人突发疾病摔倒，住院后家
属放弃治疗，老人在家中死亡，养
老院因违反护理不能自理的老人
的人数上限规定，被判担责20%。
此外，当老人摔倒受伤后，养老院

处置不当，如未及时告知家属或及
时转诊等也会被判担责。

但从法院判决养老院承担的
责任比例看，大量案件在 30%以
下。部分案件因为养老院在老人
摔倒受伤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且
事后处置得当，无需担责。这与北
京朝阳法院的调研结果也相吻合。

在朝阳法院审结的63件涉养
老机构人身伤害类案件中，通过判
决结案的有39件，其中仅23件法
院认定养老机构存在过错，平均赔
偿金额在17万元左右，养老机构被
判承担25%以上责任的仅13件。

“我们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
分老年人及其近亲属会简单认为，
只要老年人在养老机构致伤或致
死，过错和责任便都在养老机构一
方。事实上，老人和家属往往胜诉
预期过高，与法院认定存在一定的
认识偏差。”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齐晓丹说。

“老人在养老院摔倒、受伤甚至死
亡，养老院该担责多少？”这是很多老
人、家属和养老机构都关心的话题，也
常常因为一些家属咨询或法院判决在
网上引发讨论。

有网友认为，老年群体因为身体机
能退化，摔倒受伤难以避免，在哪里都
有可能发生。如果苛责养老机构，令其
负担过重，会限制养老机构的发展。

还有网友认为，如果是孩子在幼
儿园里摔伤了，幼儿园大概率是要担
责的。同理，很多养老院的老人身体
控制能力就如同小孩，“这个事情可以
参考幼儿园的做法，老人全员买保险，
意外来临时不用为钱打架。”

记者了解到，一些养老机构会购
买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来降低运营
风险，也有养老机构让老人或家属提
供医疗票据直接走保险，或者在法院

判决后再找保险公司理赔。但由于保
险理赔条件和额度通常有较多限制，
如果涉及的金额比较大，理赔难度也
会增加。在老人跌倒摔伤类纠纷中，
老人和家属往往要求的赔偿金额较
高，保险理赔流程很少能够直接启动。

正在为半瘫痪的父亲寻找养老院
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平时工
作较忙，母亲已经去世，他们很难全身
心放在患病的父亲身上。而愿意照顾
患病老人、价格合适、又能令人满意的
保姆并不好找，她最近在为父亲寻找合
适的养老院。“作为子女我们最关心的
当然是老人在养老院能否得到细心、专
业的照顾。虽然说即便在家老人也可
能发生意外，但是既然送到了养老院，
如果老人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因
此导致死亡，从家属的角度确实难以接
受。”王女士说。

一位从事养老服务的业内人士表
示，跌倒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几乎不可
避免，如何减少跌倒给老年人造成的
二次伤害，对于养老机构以及家属来
说都尤为重要。

■设计适老空间：养老机构需要
通过空间上的适老设计，减少老人摔倒
的可能性，并通过一些软包处理，避免
二次磕碰给老人带来的伤害。此外，可
以通过一些智能化设备监测老人是否
发生跌倒，以便第一时间发现意外情
况并为老人提供及时的救助。

■增加应急预案：为了规避责任，
很多养老机构会在合同中加上“免责
条款”，如约定：“老人在入住期间，因
病或者因步态不稳跌倒等导致伤残、
死亡的，养老机构对死亡的后果及损
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司法实践中，
这样的条款往往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条
款。法律规定，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
地免除己方责任的，这一格式条款无

效。朝阳法院亚运村（涉老）法庭庭长
李清华认为，司法实践中，部分养老机
构确实存在管理不细致、制度不完善、
服务等级标准不统一、未对服务过程
进行记录，甚至缺乏老人突发疾病或
受伤时的应急处理预案等问题，这就
要求养老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规范
化水平，同时加强对养老机构的外部
监管。

■亲属要管要问：老人及其近亲
属也要改变观念，不能将老人送入养
老院后就不管不顾，认为出了问题都
是养老院的责任。要多了解老人的情
况，有问题及时就医。

■三方建立信任：前述业内人士表
示，机构、家属、护工之间建立基本的信任
也十分重要，这需要三方增强沟通、反馈，
并达成共识：“大家都不希望老人发生意
外状况，但如果意外真的来到时，机构能
做的是尽量降低老人在意外发生后受到
的伤害。” （北京晚报）

案
例
二

护理员不在时穿衣摔倒 老人自行担责30%

摔倒前自觉不适而未就医 养老院补偿5万元

观点交锋

业内建议

苛责养老院 VS 全员买保险

四招减少对老人的二次伤害

老人在养老院摔伤，谁的责任？
大量案件判决结果显示：
养老院担责30%以下 防意外子女也得上心


